附件一：采购需求
一、服务要求
1.本项目需支付2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满后无息退还。
2.转运频次：至少每周一次到各院区进行回收服务，配合院方相关管理工作，必要时增加回收频次。
3.称重方式：由服务商提供称重工具，称重工具应无故障及物料充足，如在服务过程中，院方发现其称重工具存在缺斤少两的情况，将扣下称重工具并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同时终止服务合同且对质保金不予退回。
4.回收服务单位在院方指定的范围转移及从事废旧物资装载，不得在指定场所外走动、逗留或从事其他无关的活动。
5.服务单位遵守院方管理制度，并接受院方的相关监督工作，如在回收服务中出现其他不规范的商业行为时，院方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bookmark: _GoBack]二、支付方式
1.按月进行支付，院方将于次月初（三个工作日内）将上月回收物品统计表及应付款项与服务商进行核对，无误后服务商于接收统计表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上月回收费用以银行转款方式支付给院方，同时交一份转款记录凭证交由院方进行保管。
2.转款账户应为服务方公司名称，不得通过私人转款等方式支付回收服务费。
